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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2012年度“中国高等学校
十大科技进展”候选项目的通知
 

有关高校：
为及时宣传高校的重大科技成果，充分展示高校在我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实力，推动高校科技进步，教育部科技委自1998年起开展了“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”的评选。活动开展以来，对提升高校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、增强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。
根据教育部科技委《关于推荐2012年度“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”候选项目的通知》（教技委〔2012〕10号）要求，2012年度“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”项目评选工作继续进行，现将候选项目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项目应具备的条件
1．高校应为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，或高校科研人员为项目的主要完成人。推荐项目应归入下列类型之一，并符合其条件。
A类：探索自然现象有重要发现；研究自然规律，创立了新理论、新学说；发明了新的研究方法或实验手段。
B类：攻克或解决了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，在理论方法和技术原理上居国际领先或先进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。
C类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具有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，创新性的技术、工艺、设计、产品等。
2．推荐项目中的标志性成果（如论文、专利证书或成果鉴定证书等）产生的时间范围应在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之间。
二、申报程序与具体要求
1．填写《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申报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项目简介严格限制在500字以内。提交论文复印件及检索和引用证明、专利证书复印件、成果鉴定证书复印件等相关材料。《申报表》和附件材料必须突出重点，简明扼要，双面打印，不得超过40个页面。
2．高校科技管理部门应负责对申请项目及成果归属、申报人及其排列顺序等进行全面了解和核实，并填写《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汇总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制成纸质（加盖学校公章）、电子两种文档。
3．2012年度“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”项目书面申报和网上申报同时进行。纸质材料报送省教育厅科技处；电子文档届时登录教育部科技管理平台V3.0（网址为：http://stmp.moe.edu.cn）进行网上申报。
4．《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申报表》的电子文件（Word文档）可登录教育部科技委网站，在“下载专区”栏目中下载。（http://www.moe.edu.cn/publicfiles/business/htmlfiles/moe/s3719/index.html）。教育部科技管理平台V3.0操作方法可在平台中“系统信息/常用下载”中下载相关帮助文档。
5．请各高校根据通知要求，对照推荐项目应具备的条件，认真组织遴选，每校上报项目不超过1项，如无具备条件的项目，可以不申报。
请各高校于10月20日前，将申报项目材料（含电子版）报教育厅科技处（纸质材料一式3份）。如有在此时间后产生的最新重大成果可在11月30日前报送。
通讯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省教育厅科技处（210024），联系人：张海珠  储宪国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545（兼传真）、83335146，E--mail：zhanghzh@ec.js.edu.cn。
 

附件：1．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申报表
　　　2．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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